附件2
广州市工程建设项目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合并办理办事指南
	1
	事项名称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合并办理

	2
	适用范围
	社会投资类带方案出让用地产业区块范围内工业项目

	3
	实施依据
	（一）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核发: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28号，1987年1月1日施行，2019年8月26日修订）第五十三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 256号，1998年12月27日颁布，2014年7月29日修订）第二十二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四号）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四条；
4.《建设用地审查报批管理办法》（国土资源部令第3号，1999年3月2日颁布，2016年11月25日第二次修正）第三条；
5.《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2000年1月8日施行，2008年11月28日修订）第四条第二款、第四十四条；
6.《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发〔2004〕28号）第（十七）条；
7.《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主席令第7号，2004年7月1日起施行，2019年修正）第三十九条。
（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核发: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修正）第四十条；
2.《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广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90号）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
3.《广州市城乡规划条例》（广州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56号）第三十二条；
4.《广州市城乡规划程序规定》（穗府令第59号）（2015年修订）第三十五条；
5.《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理规定》（2019年修正）第十一条、第十二条；
6.《广州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理办法》（穗府令第61号）第十一条；
7.《广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广州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77号）第三十九条。

	4
	办理条件
	1.已通过公开出让方式竞得土地，并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2.土地出让合同附带项目设计方案；
3.各项经济指标、间距退让及建筑方案设计符合控制性详细规划、城市设计导则、规划条件及上层次规划审批的有关要求；
4.符合《广州市城乡规划程序规定》《广州市城乡规划技术规定》等法律法规规章的有关要求。
5.涉及历史建筑修缮的，应符合《广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和历史建筑保护规划的相关保护要求，并根据实际情况组织专家论证。
6.已到“广东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申请项目代码（https://tzxm.gd.gov.cn/index.html），并经审核通过。

	5
	实施机关
	市、各区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空港经济区管理委员会国土规划和建设局

	6
	是否收费
	否
	若收费，填写收费标准
	无

	7
	办理期限
	法定期限
	40个工作日
	承诺期限
	3个工作日

	8
	决定文书
	文书名称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文书有效期限
	1年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1年

	9
	受理方式及条件
	网上申报网址
	登录广东政务服务网，进入“工程建设联合审批”，选择办理事项。

	
	
	预约电话
	无

	
	
	受理条件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

	
	
	办理时限
	当场受理或按规定补正材料之日受理，受理之后0.5个工作日内转交各审批部门。

	申请材料

	共性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形式和份数
	规范化要求
	材料
来源
	类型

	1
	立案申请表
	彩色电子扫描文件
	（1）可在网上下载填写；（2）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申请人自备
	通用

	2
	营业执照等申请人身份证明文件
	彩色电子扫描件
	1.包括申请人身份证明、法人法定代表人或其他组织主要负责人有效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代理人身份证明。
2.申请人身份证明：
(1)申请人是自然人的，应当提交本人有效身份证明（身份证、军官证、警官证、护照或其他身份证明），其中身份证只需提供原件核验，由窗口人员复印并加盖与原件相符章；
(2)申请人是单位的，应当提交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登记证照，其中本市签发的营业执照无需提交纸质件、复印件，个体工商户、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军队事业单位可提交未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证照（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或组织机构代码证）。
3.法人法定代表人或其他组织主要负责人有效身份证明：
(1)由代理人办理的，只需提交加盖公章的复印件、不需原件核验；
(2)法人法定代表人或其他组织主要负责人亲自办理的，应当提交本人有效身份证明（身份证、军官证、警官证、护照或其他身份证明），其中身份证只需提供原件核验，由窗口人员复印并加盖与原件相符章。
4.授权委托书（由代理人办理的需提供）：应加盖公章，包含委托内容、权限、期限、1-2名代理人姓名、身份证件号、联系电话。
5.代理人身份证明（由代理人办理的需提供）：应当提交本人有效身份证明（身份证、军官证、警官证、护照或其他身份证明），其中身份证只需提供原件核验，由窗口人员复印并加盖与原件相符章。
	申请人自备
	通用

	建设用地（含临时用地）规划许可证核发


	3
	成交确认书
	电子件或扫描件，原件免提交
	
受理标准：原受让人加盖公章
	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通用

	4
	国有建设用地土地出让合同（含补充协议、变更协议，规划条件）
	电子件或扫描件，原件免提交
	受理标准：申请人需提供合同编号。
	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
	通用

	建设工程规划类许可证核发（建筑类）


	5
	总平面图、建筑设计方案图
	CAD电子件及PDF扫描件
	1. 总平面、设计方案图纸：
①主要包括：总平面图（首次申报设计方案审查的范围应为规划条件确定的用地红线范围）、平面图、立面图及剖面图（蓝图）；总平面彩色示意图（采用A3幅面图纸）；根据实际需求提供多角度实景融入图。
②总平面图应绘制在1/500现状地形图上，用地面积在20公顷以上（含20公顷）的，可以以1/2000现状地形图替代，应采用广州2000坐标系。
③应采用经技术审查机构审查通过并加密的电子报批文件晒图。
2. 建设工程电子报批文件：
①当调整不涉及面积变化时，无须提供。
②提供技术审查平台编号则可视为已提交;
③电子报批文件应经规划指标技术审查通过并加密；
④要求：使用AutoCAD2008或以下版本；
⑤BIM 三维模型电子文件。（可选）
	设计单位
	

	6
	设计单位的资质证书
	电子件或扫描件
	如图纸盖出图章可视为已提交。
	设计单位
	

	7
	具有相应资质的测绘机构出具的《建筑工程放线测量记录册》
	原件2份（电子件或扫描件）
	由申请人自行委托有资质的测绘机构制作完成。
	测绘机构
	

	8
	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技术审查报告
	原件1份（纸质或扫描件），支持以告知承诺方式容缺受理，与材料9互为容缺设置
	1.提供技术审查平台编号则可视为已提交；
2.报告应符合规划部门制定的版面格式以及内容要求；
3.该材料可通过告知承诺的方式容缺受理，具体按承诺书的内容执行。
	技术审查机构
	

	9
	告知承诺书
	彩色电子扫描件，与材料8互为容缺设置
	
1.承诺书及其附表应符合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制定的版面格式以及内容要求；
2.承诺书须经建设单位及设计单位签章。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业务办理处（科）室在审批后二个月内组织技术审查单位抽取承诺项目开展设计方案检查。
	申请人自备
	


备注：对政府职能部门审批的文件，审批部门应通过信息共享的方式获取电子证照信息、文件等内容，申请人只需提供文件证号等信息即可，无需另行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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